1、 [bookmark: _GoBack]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福州市“智慧疾控”项目维保可研暨初设方案编制服务
     项目规模：福州市“智慧疾控”项目原建设规模6500万元，含软件2000余万元，硬件4000余万元。现项目原合同运维期即将到期，本次运维项目拟按三年期立项。
建设单位：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服务内容：完成福州市“智慧疾控”项目维保可研暨初设方案编制服务，协助通过福州市大数据委专家评审及项目立项。
2.报价要求
2.1 本项目最高限价为人民币100000元，供应商报价超出规定的最高限价的，按无效报价处理。
2.2 供应商应根据磋商文件所述的要求，包括了供应商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工作内容而发生的所有直接费用、评审专家费、间接费用、其他费用、税金等相关费用和供应商要求获得的利润以及应由供应商承担的义务、责任和风险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2、 [bookmark: OLE_LINK1]技术和服务要求（以下内容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内容）
1.供应商要对本次项目建设的相关现状进行充分调研，针对项目现状以及存在问题进行项目的需求分析工作。
2.供应商需在完成现状调研、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项目建设方案设计思路，完成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暨初步设计方案编写。
3.供应商须采用先进、科学、合理的适合本项目特点的项目管理技巧和设计手段，对项目进行科学、规范的监督、管理、控制和协调。
4.供应商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方案需符合采购人的要求，供应商需配合采购人完成项目相关评审工作。
5.项目管理要求
（1）供应商的项目团队必须遵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2）供应商负责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案编写、项目调研、按进度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成果，并对具体成果负责。采购人负责提供必要的现状资料、工作文档，对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及时决策，组织对供应商提交的成果进行评审。
（3）针对本次项目供应商需自备必要的办公设备（电脑及办公软件、数码相机、录音笔、资料文件柜）等。
（4）供应商如需要调整项目团队成员，应提前书面通知采购人，并获得采购人的同意后才能安排调整。
9.项目资格及团队人员要求
（1）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2）供应商须为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工程咨询备案单位
三、商务条件（以下内容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内容）
1.交付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交付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工作日内完成。
3.交付条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
4.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否。
5.是否邀请供应商参与验收：否
6.验收方式数据表格
	验收期次
	验收期次说明

	1
	可行性研究报告暨初步设计方案通过福州市数办的专家评审。


7、 支付方式数据表格
	支付期次
	支付比例（%）
	支付期次说明

	1
	100
	方案通过专家评审并立项后成交供应商开具等额增值税发票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100%。


8.违约责任
8.1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采购合同无法按时签订，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成交供应商违约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
8.2在签订采购合同之后，成交供应商要求解除合同的，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成交供应商违约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
8.3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发生重大质量事故，除依约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将按有关质量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同时，采购人有权保留更换成交供应商的权利，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
8.4若发生死亡安全事故，除按国家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及采购人有关安全管理办法执行外，并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特大安全事故，除按国家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及采购人有关安全管理办法执行外，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8.5在明确违约责任后，成交供应商应在接到书面通知书起七天内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等。
9.知识产权
成交供应商须保障采购人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指控。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与采购人无关，成交供应商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责任与一切费用。如采购人因此而遭致损失的，成交供应商应赔偿该损失。

